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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标价方式监制问题的答复
发改价检(2004)1098号

　　　

　　一、《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国家计委第8号令)第六条规定“明码标价的标价方式由省级

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统一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对标价方式进行监

制。未经监制的，任何单位和个少人不得擅言印制和销售。”中所称监制是指：由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监督检

查机构根据不同行业的经营要求以及商品或者服务的自然特点，按照保证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知情权的原

则，对标价方式即标价签、价目表等应当包含的标价内容，包括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

价格或者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收费条件等做出具体规定。

　　二、对标价方式进行监制是价格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不得与印制、销售标价方式等经营行为相混淆。经

营者应当按照监制规定内容标示商品价格或者服务价格。对监制后的标价方式，经营者可以自主决定式样，可

以自行印制使用，也可以自行购买。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9869


